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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要素在 ＢＢＮＪ 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形成中的作用

刘惠荣１　 胡小明１

（１．中国海洋大学，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

摘要：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中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以下简

称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是目前国际上认同度最高的全球海洋治理安排之一，也是全球海洋治理的

具体演绎，包括治理客体、主体、目标和规制四大要素。 国家主权主要通过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的治

理主体、治理目标和规制内容发挥作用。 就治理主体而言，主权国家主导着现有的国家管辖范

围外海域环评制度，是 ＢＢＮＪ 协定环评议题最核心的推动者。 就治理目标而言，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

的目标是主权国家 ／ 国家集团的共同长远利益，而主权国家通过自主限制或让渡 ＢＢＮＪ 环评启

动决定权、环评执行权和监督审查权等部分权能性主权，推动 ＢＢＮＪ 环评规制目标的最终达成。
就规制本身而言，现有可供参考的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环评制度多“依托国内环评制度”，并且

“保障和维护国家主权”成为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谈判方的共识，国内环评制度的外溢是 ＢＢＮＪ 环评

规制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全球海洋治理；ＢＢＮＪ 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ＢＢＮＪ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国家主权

中图分类号：Ｄ９９６．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８０４９（２０１７）１０－０００１－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４⁃２１；修订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０９。
基金项目：本文为 ２０１５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完善我国海洋法律体系研究”（１５ＺＤＢ１７８）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惠荣（１９６３—），女，山东济南人，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主要

研究方向：国际法、国际海洋法、极地法律研究；胡小明（１９９３—），女，山东青岛人，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 ２０１５ 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

向：国际海洋法。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主要包括公海和国际

海底区域，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开发前景，
任何具有开发能力的个人均可有机会进入 ／获
得（ａｃｃｅｓｓ）并最大化利用这些空间及其资源，而
不担心有可能导致的成本问题，极易产生“公地

悲剧”。 同时，海洋环境的整体性和流动性，加
剧了海洋资源环境的保护与治理难度。

近年来，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资源和环境

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全球海洋治理的重点对象。
而环境影响评价作为有效的事先预防手段，也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被一系列国际法

律文书确定下来。
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６９ ／ ２９２ 号决议，

拟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项下建立第三个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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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即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生物多样性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ｙｏ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以下简

称 ＢＢＮＪ）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 （以下简称

ＢＢＮＪ 协定）。 其中环境影响评价作为养护和可

持续利用 ＢＢＮＪ 的重要手段，获得各代表团的广

泛认同，并被列为四大议题①之一。 历次筹备委

员会主席概述也指出，有必要对影响 ＢＢＮＪ 的活

动进行评价，加强以第 ２０４ 至 ２０６ 条为代表的《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的实施。② 通过对那

些可能影响 ＢＢＮＪ 的勘探开发活动进行事前的评

估，从而确定该活动是否可以进一步展开，能够

最大限度地控制并降低人类活动的不利影响，最
终实现对 ＢＢＮＪ 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正在进行的 ＢＢＮＪ 协定

相关谈判，并将其列为国际海洋法领域的两项

重大进程之一。③ 本文拟通过运用全球海洋治

理理论，以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形成进程为分析对

象，从治理主体、目标和规制内容三方面分析国

家主权在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形成中的作用路径，以
期为中国今后推动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以及参与全

球环境治理提供参考。

一、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与全球海洋治理

以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为代表的全球海洋治理

实际上是全球治理的组成部分和具体演绎，具
有全球治理的特征，全球治理理论为 ＢＢＮＪ 环评

制度等全球海洋治理安排提供了基本的理论

框架。
全球治理理论形成于上世纪 ９０ 年代初，由

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Ｊ． Ｎ． Ｒｏｓｅｎａｕ）首先提

出，他将作为政府行为的“统治”（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与
作为非政府行为的“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作了区别

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全球治理的概念进行了界

定，并强调多中心权威重构是全球治理的趋势。④

后续的研究者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虽然尚未形成

全球治理的权威定义，但就其主要内涵，国际社会

已达成一定共识：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环境、
生态、人权、走私、毒品、传染病等问题，国际社会通

过广泛的共识和认同，制定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 ／

国际社会规则，以维护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正常运

行，⑤维护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将全球治理理论运用到海洋领域，就产生

了“全球海洋治理”。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是目前国

际上认同度最高的全球海洋治理安排之一，也
是全球海洋治理的具体演绎，包括治理客体、主
体、目标和规制四大要素。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的形

成过程，实际上就是各主权国家 ／国家集团、政
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等主体，通过提

出议题、磋商谈判、表决通过、签署批准保留等

过程，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对那些可能

对 ＢＢＮＪ 产生重大不利环境影响的拟议活动进

行环评，以实现 ＢＢＮＪ 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目

标。 国家主权正是通过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的治理

主体、治理目标和规制内容发挥作用的。

二、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最核心的

治理主体：主权国家

　 　 全球海洋治理的主体，或治理的基本单元，
解决的是“谁来进行治理（Ｗｈｏ）”的问题。 在当

前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下，获得较高认同度的

治理主体主要包括以下三类：主权国家及其政

府、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组织。
目前，将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全盘置于政

府间国际组织或全球公民社会组织监管下进行

２

①

②

③

④

⑤

这四大议题分别是：１􀆰 包括惠益分享问题在内的海洋遗

传资源问题（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ＧＲｓ）；２􀆰 包括海洋保护区

在内的划区管理工具（Ａｒｅａ⁃Ｂａｓ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ｓ，ＡＢＭＴｓ）；３􀆰
环境影响评价（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ＥＩＡ）；４􀆰 能力建设

和海洋技术转让等。
“Ｃｈａｉｒ’ ｓ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ｐｒ． ４，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 ｐｒｅｐｃｏｍ＿ｆｉｌｅｓ ／ ＰｒｅｐＣｏｍ＿１＿Ｃｈａｉｒ＇ｓ＿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ｐｄｆ ；“ Ｃｈａｉｒ’ ｓ Ｏ⁃
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ＢＢＮＪ”，
Ｓｅｐｔ． 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ｐｒｅｐｃｏｍ＿
ｆｉｌｅｓ ／ Ｐｒｅｐ＿Ｃｏｍ＿ＩＩ＿Ｃｈａｉｒ＿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ｔｏ＿ＭＳ．ｐｄｆ．

“徐宏司长在中国国际法学会 ２０１７ 年学术年会上的报

告”，中国国际法学会网，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６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ｓｉｌ． ｃｎ ／
Ｎｅｗｓ ／ 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 ＡＩｄ＝ ２２７。

周延召、谢晓娟：“全球治理与国家主权”，《马克思主义

与现实》，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第 ６５ 页。
俞可平：“经济全球化与治理的变迁”，《哲学研究》，２０００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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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和保护的希望渺茫，而目前世界上最充足

的资源、最强的行为能力和权威仍掌握在主权

国家手中，这个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决定了主

权国家在 ＢＢＮＪ 环评等全球海洋治理中的主导

性地位。 主权国家是最核心、最有力的治理者

和推动者，而政府间国际组织、全球公民社会组

织往往存在权威性不足和能力不足的弊病，其
作用的发挥经常受到某些大国的干预和制约，
甚至依附于某些大国，难以承担主导全球海洋

治理的重任。
从现有可供参考的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环

评制度来看，环评启动决定权、环评执行权、拟
议活动能否继续展开的决策权等大多由主权国

家掌握；从正在进行的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谈判进程

来看，主权国家不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起

着主导性作用。 主权国家是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最

核心的治理主体。

２．１　 主权国家主导的现有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

环评制度

环评启动决定权、环评执行权、拟议活动能

否继续展开的决策权等权力归属问题，是国家

管辖范围外海域环评制度的关键，从现有可供

参考的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环评制度来看，主
权国家掌握着上述权力的绝大多数，主导着现

行制度的决策、执行、展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

预示了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的设计方向。
（１）环评启动决定权

环评启动决定权是指决定拟议活动是否需

要进行环评的权力，其决定标准即为“引发环评

的阈值（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１９８２ 年的《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１９９２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对“引发环

评的阈值”只是做了原则性规定。 但我们仍能

从后期相关的国际文件中总结其设置模式，较为

常见的阈值设置模式是，在有拘束力的条文中进

行原则性规定，设置一些通用标准，然后在指南

或建议等软法文本中采取列举式的典型活动正

负面清单以引导活动国遵循仿效。 “通用标准＋
典型活动正负面清单”的阈值设置模式给缔约国

在履行公约义务时提供了较大的主导权。

国际海底区域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环评制度

就是采用“通用标准＋典型活动正负面清单”这
一阈值设置模式的典例，在有拘束力的三大探

矿和勘探规章①中定义“对海洋环境造成严重损

害”的通用标准②，在没有国际法拘束力的软法

性《指导承包者评估“区域”内海洋矿物勘探活

动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的建议》 （ ＩＳＢＡ ／ １９ ／
ＬＴＣ ／ ８）中，就拟议活动是否会“对海洋环境造

成严重损害”，将拟议活动进行了初步划分，在
Ａ 部分列出了“不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活

动”，在 Ｂ 部分列出了“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的活动”，③以引导活动国和承包者遵循仿效。
（２）环评执行权

环评执行权即具体实施环评的权力，在现

有的制度设计中，一般由拟议活动的发起者（及
其所属的主权国家）具体负责展开。 这是因为

活动发起者掌握着最全面的活动规划和信息，
而国际组织或机构缺乏相关能力去关注各国发

起人的活动具体内容及其影响，所以拟议活动

的发起者（及其所属的主权国家）是最适宜的活

动管理者和环评实施者。 比如南极条约体系环

评制度的执行者是活动国；国际海底区域矿产

资源勘探开发环评的执行者是勘探开发矿物的

申请者，从目前掌握的立法例来看，各主权国家

一般会对本国申请者的环评报告进行预先

审核。④

３

①

②

③

④

指《“区域”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章》 （ ＩＳＢＡ ／ ６ ／ Ａ ／
１８）、《“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章》 （ ＩＳＢＡ ／ １６ ／ Ａ ／ １２ ／
Ｒｅｖ．１）、《“区域”内富钴铁锰结壳探矿和勘探规章》 （ ＩＳＢＡ ／ １８ ／ Ａ ／
１１）三部规章。

指“区域”内活动造成的任何使海洋环境出现显著不良

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按照管理局根据国际公认标准和惯例所

控制的规则、规章和程序断定的。
“指导承包者评估‘区域’内海洋矿物勘探活动可能对环

境造成的影响的建议 （ ＩＳＢＡ ／ １９ ／ ＬＴＣ ／ ８）”，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ｓａ． ｏｒｇ． ｊｍ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ｉｓｂａ －
１９ｌｔｃ－８＿１．ｐｄｆ ．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第 ８
条规定，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应当对申请者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
对于符合国家利益并具备资金、技术、装备等能力条件的，应当在

六十个工作日内予以许可，并出具相关文件。 获得许可的申请者

在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勘探、开发合同成为承包者后，方可从事

勘探、开发活动。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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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拟议活动能否继续展开的决策权

拟议活动能否继续展开的决策权即在环评

结果的基础上，决定拟议活动能否继续开展以

及开展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如预防、减轻或补偿

措施）的权力。 就现有制度来看，拟议活动能否

继续展开基本上是活动国自主决定的，如南极

条约体系环评的后续决策权大多属于主权国

家，只有在全面环评的后期决策权属于南极条

约协商会议（ＡＴＣＭ）环境委员会（ＣＥＰ）。

表 １　 南极环境影响评价流程表

拟议活动 预评估 预评估结果 预评估后续决策

南极条约

区域中展

开的所有

科 研、 旅

游等活动

及其后勤

保障活动

和变化

缔约国

根据国

内法程

序进行

预评估

（ＰＡ）

小于轻微或

短暂的影响
该活动可立即实施

轻微或短暂

的影响

进行初步环

评（ＩＥＥ）

国家 批 准 后

实施

大于轻微或

短暂的影响

进行全面环

评（ＣＥＥ）

南极条约协商

会议（ＡＴＣＭ）

环境 委 员 会

（ＣＥＰ）通过后

实施

　 　 资料来源：依据《南极条约环保议定书》及其附件整理编制。

从现有可供参考的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环

评制度来看，环评启动决定权、环评执行权、拟
议活动能否继续展开的决策权等大多由主权国

家掌握，“主权国家主导”是现有制度的重要特

征。 而美国、欧盟和 ７７ 国集团等在其提交的

ＢＢＮＪ 协定草案建议中均指出，应参考现行有效

的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环评制度，为 ＢＢＮＪ 环评

制度提供借鉴，预示着 ＢＢＮＪ 协定中环评制度

“主权国家主导”的发展趋势。

２．２　 主权国家主导的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谈判进程

就各行为主体在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谈判进程

中的参与程度来说，主权国家较其他行为体占

据主导地位，该主导地位主要体现在参与数量

和参与质量上。
（１）参与数量

在这三次的筹备委员会谈判讨论过程中，
有 ２０ 个主权国家单独、１６２ 个国家以国家集团

方式提交了 ＢＢＮＪ 协定草案建议，相比之下，只

有 ４ 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和 ６ 个国际非政府组织

提交了 ＢＢＮＪ 协定草案建议。

表 ２　 提交 ＢＢＮＪ 协定草案文本建议的主权国家、

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主权

国家

政府间

国际组织

国际非

政府组织

具
体
行
为
主
体

哥斯达黎加∗，加勒比共同

体∗， 密 克 罗 尼 西 亚 联

邦∗，美国∗，摩纳哥∗，牙

买加∗，中国∗，阿根廷，澳

大利亚， 冰岛， 厄立特里

亚，俄罗斯，斐济，加拿大，

卡塔尔，孟加拉，墨西哥，

挪威，塞内加尔，新西兰，

７７ 国集团（Ｇ７７，含 １３４ 个

国家），太平洋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集团（ ＰＳＩＤＳ，含 １２

个国家）∗，小岛屿国家联

盟（ＡＯＳＩＳ，含 ３９ 个国家，

包括 ＰＳＩＤＳ 成员国）∗，欧

盟及其成员国（ＥＵ＆ＭＳ，含

２８ 个国家）∗

联合国粮食与

农 业 组 织

（ ＦＡＯ ）， 国 际

海 事 组 织

（ ＩＭＯ ）， 联 合

国环境规划署

（ＵＮＥＰ），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

（ＩＵＣＮ）∗

绿色和平 组

织 （ ＧＰ ）∗，

国际电缆 保

护 委 员 会

（ ＩＣＰＣ ）， 自

然资源保 护

委 员 会

（ ＮＲＤＣ ）∗，

海洋保护 组

织 （ Ｏｃｅａｎ

Ｃａｒｅ）∗，皮尤

慈善信托 基

金 （ ＰＣＴ）∗，

世界野生 动

物基金会

（ＷＷＦ）∗

数

目

２０ 个主权国家单独提交，

１６２ 个国家通过国家集团

的方式共同提交

４ 个 ６ 个

　 　 注：加∗表示的国家、国际组织均提交了两次及以上建议，以

对最初建议进行更新补充。

（２）参与质量

就各行为主体所提建议的内容来说，主权

国家所提建议更具实质性内容。 通过分析主权

国家和国际组织所提交的 ＢＢＮＪ 协定草案建议

内容①可以发现，国际组织的意见多为该组织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系、本组织现有的国家

管辖范围外海洋环评相关实践和规则等一般性

４

① “Ｖｉｅｗｓ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ＢＢＮＪ”，
Ａｐｒ． ８，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ｐｒｅｐｃｏｍ＿
ｆｉｌｅｓ ／ Ｐｒｅｐ＿Ｃｏｍ＿ｗｅｂｐａｇｅ＿ｖｉｅｗｓ＿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ｂｙ＿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ｓ．ｐｄｆ； “Ｓｕｂ⁃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
ｐａｒ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Ｄｅｃ． ５，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ｐｒｅｐｃｏｍ＿ｆｉｌｅｓ ／ ｒｏｌｌｉｎｇ＿ｃｏｍｐ ／ Ｐｒｅｐ＿Ｃｏｍ＿ｗｅｂｐａｇｅ＿ｓｕｂｍｉｓ⁃
ｉｏｎｓ＿ｂｙ＿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ｓ．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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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并没有提出具体的环评制度设计，而这些

实质性内容多出现于主权国家 ／国家集团的建

议中。
主权国家 ／国家集团基于不同的国情和利

益考量，对于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的设计有着自己的

主张，其中不乏针锋相对的主张，但都得到了筹

备委员会的充分关注和讨论。
欧盟及其成员国为代表的海洋环保派有着

充足的资金和技术，ＢＢＮＪ 环评的设置对自身经

济利益影响较小。 这些国家倾向于建立类型和

范围全面、富有实效的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缔约国

应将“有害影响”考量纳入所有后续决策中，并
应建立独立的国际机构来推动环评的监测和

审查。
以美国为代表的海洋利用派勘探开发技术

强大、资金雄厚，强调对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的主权

主导和控制。 这些国家认为，主权国家应当掌

握环评的决定权、执行权、拟议活动能否继续展

开的决策权等主权权能，以减少对国家管辖范

围外海域资源开发活动的限制。
以 ７７ 国集团 ／小岛屿国家联盟（ＡＯＳＩＳ）为

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环评持谨慎态度，这些国

家勘探开发和环评技术欠缺，更强调通过此次

ＢＢＮＪ 协定来加强本国的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

转让。 这些国家认为应通过清晰的定义和规则

来明确主权国家的权利义务，并明确提出采用

“通用标准＋典型活动正负面清单（能够被审查

和更新）”的阈值设计模式。
无论是现有可供参考的国家管辖范围外海

域环评制度，还是正在进行的 ＢＢＮＪ 协定环评议

题谈判进程，主权国家均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主
权国家是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等全球海洋治理最核

心的治理主体。 这也再次印证了目前国际社会

的客观现实：拥有主权的国家仍是当今国际社

会和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体。

三、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的目标：通过

国家权能性主权让渡实现

　 　 全球海洋治理的目标，或治理的价值，解答

的是“为什么要进行治理（Ｗｈｙ）”的问题。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的总目标是养护和可持续

利用 ＢＢＮＪ 资源。 该目标难免对各主权国家今

后勘探开发 ＢＢＮＪ 资源的活动自由造成障碍。
但是，就目前主权国家对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重视程

度和支持程度来看，这些主权国家并没有因此

反对该制度的设立。 相反，环境影响评价作为

“２０１１ 年商定的一揽子事项所含的专题”，被联

大第 ６９ ／ ２９２ 号决议、非正式工作组及筹备委员

会的系列文件确定下来，成为养护和可持续利

用 ＢＢＮＪ 的重要制度设计，为国际社会所支持和

探讨。
各主权国家之所以有动力推动 ＢＢＮＪ 环评制

度形成，是因为“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是国际关

系的基本动因，导致了国际舞台上的各种事件和

关系。①”ＢＢＮＪ 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这一目标正

是各主权国家的长远利益，也是各国的共同利

益，是不尽相同的国家利益的交集 ／最大公约数。

３．１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的目标是主权国家长远的

共同利益

　 　 ＢＢＮＪ 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这一目标是各

主权国家的长远利益。 表面上，这些普适性或

更高层次的目标可能与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相

悖。 例如，为发展本国的经济，可能需要大量开

采国际海底区域的资源，或者进行大量远洋捕

捞，这与养护和可持续利用 ＢＢＮＪ 的全球海洋治

理目标相冲突。 但实际上，要实现各主权国家

及其经济社会的长远生存与发展，必然要对绝

对的国家利益观进行限制。 在绝对的国家利益

观下，主权国家以本国利益为绝对标准，往往导

致目标短视、以邻为壑、冲突不断甚至导致自身

的灭亡，绝对利益观和绝对主权观在相互依存

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已经难以适用。 在相互依

存的全球化中，主权国家应当树立较为长远的

国家利益观，着眼于人类的长期永续发展，关注

环境与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以实现本国

及其人民的长远发展和长远利益，实现代内与

５

① 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０ 年

第 ３ 期，第 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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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公平，①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的目标与各主权国

家的长远利益相一致。
ＢＢＮＪ 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这一目标也是

各主权国家的共同利益。 要解决日益严峻且复

杂的全球海洋问题，单个国家往往独木难支，需
要主权国家之间的共同合作，在其共同利益的

驱动下进行全球海洋治理。 而环评的决定权

（阈值）、环评执行权、拟议活动能否继续展开的

决策权、环评后续活动的监测和审查权等权能

主权，关乎着环评的决策、执行、开展和效果。
这些权能主权的让渡问题是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磋

商谈判中各国分歧关键之所在。 要解决这些分

歧，达成共识，就需要对各国的国家利益进行协

调，以形成 ＢＢＮＪ 环评的共同治理行动，解决日

益严峻的海洋问题，实现 ＢＢＮＪ 的养护和可持续

利用的总目标。

３．２　 国家权能性主权让渡为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目

标实现提供可能

　 　 国家主权是民族国家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有

力武器。②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主权国家基于

主权在身份意义和权能意义上的划分，自愿地

将部分“权能意义上的国家主权”（既可能是主

权权力也可能是主权权利）转让给他国或国际

组织等国际行为体行使，并能够随时收回所让

渡主权。③ 而国家权衡是否让渡，或者在多大

程度上让渡这部分主权的重要标准就是，所让

渡的这部分权能性主权能否获得该国认为适

当的对价，④即让渡国家权能性主权所获得的

国家利益是否能够弥补由此带来的权能性主

权损失。 国家总要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判断

这种对价是否适当，从而决定是否让渡此部分

权能主权。
权能性主权的自主有限让渡在形式上表现

为国家主权的部分受限或丧失，但实际上是为

了获得更大、更长远的国家利益，如共享所让渡

主权集合、促进国际合作和国际关系良性互

动等。
环评启动决定权（阈值）、环评执行权、拟议

活动能否继续展开的决策权、环评后续活动的

监测和审查权是国家权能主权的重要组成部

分，关乎着环评的开展、执行、决策和效果。 这

些权能主权的让渡问题是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的设

计关键，决定着该制度目标的实现程度。
但是，通过分析历次筹备委员会主席概述

及各代表团建议，可以发现，不同的主权国家 ／
国家集团对这些权能主权让渡的态度不尽相

同，甚至针锋相对。 要想实现 ＢＢＮＪ 环评规范的

最终达成以及该制度总目标的实现，就必然要

对上述权能主权的归属问题进行权衡、妥协，以
形成 ＢＢＮＪ 环评的共同治理行动。

（１）环评启动决定权（阈值）
阈值是决定拟议活动是否需要环评的重要

标准，阈值设置过低，绝大多数在国家管辖范围

外海域进行的活动就会落入需环评的活动范围

中，尽管这样对 ＢＢＮＪ 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有

利，但无疑会限制开发利用大国资源勘探开发

的权力和权利，也会加重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和

技术负担。
欧盟和 ７７ 国集团等发展中国家认为，应当

对阈值进行界定和细化，让《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 ２０６ 条等具有可操作性。 ７７ 国集团及中国建

议通过“定性阈值＋典型活动正负面清单（能够被

审查和更新）”的阈值设置模式，来细化阈值。⑤

而美国等海洋利用大国则绕过阈值的讨

论，直接建议环评决定权应由拟议活动的有效

控制国和管辖国掌握，且不受第三方机构或程

序的审查；对于是否需要界定和细化阈值，美国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ｈａｉｒ􀆳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Ｅｍａｎａｔｉｎｇ ｏｎ Ｃｒｏｓｓ－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ｅｐｔ． 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ｂｉｏｄ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ｐｒｅｐｃｏｍ＿ｆｉｌｅｓ ／ Ｐｒｅｐ＿Ｃｏｍ＿ＩＩ＿Ｃｈａｉｒ＿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ｔｏ＿ＭＳ．ｐｄｆ．

周延召、谢晓娟：“全球治理与国家主权”，《马克思主义

与现实》，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第 ６８ 页。
刘凯：《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国家主权自主有限让渡问题研

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２００７ 年；张军旗：“国家主权让渡的

法律涵义三辨”，《现代法学》，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第 ９８－１０２ 页。
张军旗：“国家主权让渡的法律涵义三辨”，《现代法学》，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第 ９８－１０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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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此问题有待后期进一步探讨。①

（２）环评执行权

环评执行权是具体实施环评的权力，由于

活动发起者往往掌握着最全面的活动规划和信

息，所以现有的制度设计中，多由拟议活动的发

起者（及其所属的主权国家）具体负责展开，这
也获得欧盟、美国以及中国等国家的明确支持。

但是 ７７ 国集团对于环评执行权的归属问

题并无明确表态，在此问题上，他们更强调环评

相关的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②可能与其环评技

术和财政支持能力不足有关。
（３）拟议活动能否继续展开的决策权

拟议活动能否继续展开的决策权是 ＢＢＮＪ
资源勘探开发活动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也是

权能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７７ 国集团及中国对

此问题并没有明确建议，但美欧对此问题的态

度截然相反。
欧盟及其成员国认为，ＢＢＮＪ 协定缔约国应

将拟议活动的“有害影响”纳入所有的决策过程

中，以确保该决策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
予各国的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③

美国等海洋利用大国认为，ＢＢＮＪ 环评只是

程序性的，并不影响国家的后续决策，也并不一

定会阻止拟议行动的开展。④

（４）环评后续活动的监测和审查权

环评后续活动的监测和审查是指，根据环

评结果做出积极决策之后，监测拟议活动的后

续影响或者审查与授权相关的所有条件（如预

防，减轻或补偿措施）的遵守情况。
关于环评后续活动的监测和审查权的归属

问题，美国等开发利用大国的意见与 ７７ 国集团及

中国一致，强调实施监测和审查的主体应为各主

权国家。⑤ 而欧盟及其成员国则认为，应建立独

立的第三方国际机构作为监测和审查主体。⑥

环评启动决定权（阈值）、环评执行权、拟议

活动能否继续展开的决策权、环评后续活动的

监测和审查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意
味着国家能否独立自主地开展 ＢＢＮＪ 资源的勘

探开发活动及其环评，如果全部让渡给独立的

第三方国际组织 ／机构，无疑会限制本国独立自

主处理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勘探开发活动的主

权、主权权力和管辖权。
所以，尽管 ＢＢＮＪ 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目标

是各国的共同长远利益，但在环评启动决定权

（阈值）、环评执行权等权能主权的让渡问题上，
各国的态度还是有所差异，甚至针锋相对。 如果

要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执行协定，就必然要对这

些权能主权的让渡或者归属问题进行明确，⑦这

离不开各国在该问题上进行权衡、妥协。 各国

通过考量本国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情况，权
衡自己让渡的这部分权能性主权能否获得适当

的对价，⑧从而做出是否让渡的功利选择。 在

ＢＢＮＪ 环评关键制度上达成共识，以实现 ＢＢＮＪ
养护和可持续利用这一更长远、更高层次的治

理目标，这是对传统国家主权本位的超越，是在

更高层次上对国家利益本位的“回归”。⑨ 这也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ｃ． ２０，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ｐｒｅｐｃｏｍ ＿ ｆｉｌｅｓ ／
ｒｏｌｌｉｎｇ＿ｃｏｍｐ ／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ｐｄｆ．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７７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Ｄｅｃ． ５，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ｐｒｅｐｃｏｍ ＿ ｆｉｌｅｓ ／
ｒｏｌｌｉｎｇ＿ｃｏｍｐ ／ Ｇｒｏｕｐ＿ｏｆ＿７７＿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ｐｄｆ ；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ＯＳＩＳ）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ｐｒ． ２４，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ｐｒｅｐｃｏｍ＿ｆｉｌｅｓ ／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ｄ ／ ＡＯＳＩＳ．ｐｄｆ．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Ｊｕｌ．
２５，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ｐｒｅｐｃｏｍ＿ｆｉｌｅｓ ／
ＥＵ＆ＭＳ＿Ｗｒｉｔｔｅｎ＿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ＢＢＮＪ．ｐｄｆ．

“Ｖｉｅｗ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
ｐａｒ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ＢＢＮＪ”， Ｓｅｐｔ． 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ｐｒｅｐｃｏｍ＿ｆｉｌｅｓ ／ ＵＳＡ＿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Ｖｉｅｗｓ＿Ｅｘ⁃
ｐｒｅｓｓｅｄ．ｐｄ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ｃ． ２０，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ｐｒｅｐｃｏｍ ＿ ｆｉｌｅｓ ／
ｒｏｌｌｉｎｇ＿ ｃｏｍｐ ／ Ｕｎｉｔｅｄ ＿ Ｓｔａｔｅｓ ＿ ｏｆ ＿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ｄｆ ； ”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７７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ｓ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ｅｃ． ５，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ｐｒｅｐｃｏｍ＿ｆｉｌｅｓ ／ ｒｏｌｌｉｎｇ＿ｃｏｍｐ ／ Ｇｒｏｕｐ＿ｏｆ＿７７＿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ｐｄｆ．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ｎ
ＥＩＡ”， Ｆｅｂ． １５，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ｐｒｅｐｃｏｍ ＿ ｆｉｌｅｓ ／ ｒｏｌｌｉｎｇ ＿ ｃｏｍｐ ／ ＥＵ ＿ Ｗｒｉｔｔｅｎ ＿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ｏｎ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ｐｄｆ．

“Ｃｈａｉｒ􀆳ｓ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ｐｒ． ７，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 ｐｒｅｐｃｏｍ＿ｆｉｌｅｓ ／ Ｃｈａｉｒ＿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ｐｄｆ．

张军旗：“主权让渡的法律涵义三辨”，《现代法学》，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第 ９８－１０２ 页。

余潇枫、贾亚君：“论国家主权的当代发展与理性选择”，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第 ３８－３９ 页。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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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证了奥本海（Ｌａｓｓａ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对主权让渡的

评价，“国际法的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和

平的维护，从长远看来，需要各国交出一部分国

家主权，才有可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国际立

法，并在无限的范围内实现具有约束力的国际

法所确立的法治。”①

四、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的规制内容：
主权国家环评制度的外溢

　 　 全球海洋治理的规制，或治理的规则体系，
解决的是“如何进行治理（Ｈｏｗ）”的问题。

全球治理的规制是指，调节国际关系、规范

国际秩序和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的原则、政策、标
准、规范、协定等规则体系。② 如果没有一套能

够为人类共同遵守的规则体系，全球治理便无

从谈起。 全球海洋治理的规制 ／规则体系是指

用以规范各国涉海行为和维持正常的国际海洋

秩序的一系列公约、条约、协定、宣言等各种正

式的和非正式的规则体系，③ＢＢＮＪ 协定就是全

球海洋治理的重要规制。
通过分析现有可供参考的国家管辖范围外

海域环评制度，可以发现，现有制度多“依托国

内环评制度”，是主权国家国内环评制度的外

溢。 而“保障和维护国家主权”作为 ＢＢＮＪ 环评

制度谈判方的共识，预示着“依托国内环评制

度”将成为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的发展趋势。

４．１　 “依托国内环评制度”的现有国家管辖范

围外海域环评制度

　 　 现有可供参考的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环评

制度的执行程序基本都是依托于国内环评制

度：或是公约明确规定依据国内法，或是通过

“软法”性质的指南或建议加以引导，由各国根

据国内法进行具体适用。
南极条约体系环评制度是国家管辖范围外

海域环评制度中成熟度较高的制度安排，也是

现有制度中明确规定“依托国内环评制度”的典

例。 《南极条约环保议定书》及其附件规定，对
在南极条约区域中展开的所有的科研、旅游等

活动及其后勤保障活动和变化进行预评估

（ＰＡ），以判断其足否为对南极条约区域产生后

续变化影响的活动类型，④而这预评估则需缔约

国依据国内法程序进行。
国际海底区域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环评制

度则是现有可供参考的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环

评制度中，与 ＢＢＮＪ 协定缔约国、地理范围重合

度最高的制度安排之一，也是通过软法性指南

建议进行引导，由各国根据国内法进行具体适

用的典例。 申请者在进行金属结核 ／多金属硫

化物 ／富钴铁锰结壳探矿和勘探时，有进行环评

和提交环评资料的义务，这些义务主要通过前

述三个有约束力的探矿和勘探规章进行宏观规

定；而具体的正负面活动清单、环评报告内容等

事项则放入两个软法性建议⑤中供申请者执行

环评时参考。
近年来，我国对于国家管辖范围外活动的

立法关注度也在不断提升，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通过

并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

勘探开发法》。 这是我国第一部规范国家管辖

范围外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活动的法律。
此外，我国已出台关于南极考察活动相关的行

政许可管理规定，还拟开展南极旅游活动等相

关国内法立法工作。 为中国今后开展国家管辖

范围外区域活动及其环评提供国内法依据。
“依托国内环评制度”是这些现有可供参考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德］奥本海著，劳特派特修订，王铁崖等译：《奥本海国

际法》（上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１０１ 页。
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０２ 年

第 １ 期，第 ２５ 页。
王琪、崔野：“将全球治理引入海洋领域———论全球海洋

治理的基本问题与我国的应对策略”，《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第 ２０ 页。

如果该影响是“小于轻微或短暂的影响”，那么该活动可

立即进行；如果该影响是 “轻微或短暂的影响”，则应当进行初步

环境影响评估（ＩＥＥ）；如果该影响是“大于轻微或短暂的影响”，那
么就要进行更全面环境影响评估（ＣＥＥ）。

两个“软法性”建议包括：一是《指导承包者评估“区域”
内海洋矿物勘探活动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的建议》 （ ＩＳＢＡ ／ １９ ／
ＬＴＣ ／ ８）是一套综合性环境影响评价建议，对多金属结核、多金属

硫化物和富钴铁锰结壳在内的海洋矿物的勘探活动提出了环评建

议；二是《就年度报告内容、格式、结构向承包者提供的指导建议》
对金属结核、多金属硫化物、富钴铁锰壳合同勘探年度报告的内

容、格式和结构提出具体建议。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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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环评制度的主要特点，
由此赋予主权国家极大的立法、执行主导权和

自由裁量权，将缔约国国内环评规制内容外溢

于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环评制度。

４．２　 “保障和维护国家主权”的 ＢＢＮＪ 环评议

题谈判共识

　 　 在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的谈判过程中，各国提交

的建议屡次强调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与保障，并
在《筹备委员会的主席谅解》将其确定为五大共

识之一，美国等海洋开发利用大国也在积极推

进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朝着“国家主权主导”的方向

发展，预示着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依托国内环评制

度”的发展趋势。
（１）主权国家 ／国家集团建议中的“主权

共识”
在各国 ／国家集团提交的建议中，７７ 国集团

及中国认为，ＢＢＮＪ 协定应包括相关条款规定，
对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的主权、主权权利的主

张，行使以及任何拨款均不受承认；①牙买加认

为，对于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遗传资源，任何国

家都不得主张或行使主权或主权权利；②密克罗

尼西亚联邦认为，ＢＢＮＪ 协定相关规定不得侵犯

国家大陆架的主权权利，或《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第 ７６ 条规定的范围；③美国强调，国家应当

掌握环评决定权、环评启动执行权、拟议活动能

否继续展开的决策权、环评后续活动的监测和

审查权等权能主权，并且环评本身或国家根据

环评结果作出的决定，都不应受任何第三方机

构或程序的审查监测；④澳大利亚认为，环评程

序应由国家执行，或在国家监督 ／指导下，经国

家批准执行；⑤加拿大认为，主权国家应当掌握

环评的最终决定权；⑥欧盟及其成员国认为，该
ＢＢＮＪ 协定不能适用于完全落于国家主权或管

辖范围内的海洋保护区⑦等。
而在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及相关

专家提交的建议中，几乎不涉及对国家主权、主
权权利和管辖权事项的建议，这也从侧面反映

了实质性内容多出现于主权国家的建议中。
尽管主权国家 ／国家集团提交的建议中，关

于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建议侧重点不同，
但都离不开对主权的强调，ＢＢＮＪ 协定应当维

护、保障并不得损害国家主权已经成为各谈判

方的共识。
（２）筹备委员会主席概述中的“主权共识”
《第二次筹备委员会环境影响评价方面可能

的共识和需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的主席谅解》虽然

把环评定义、范围、阈值模式、环评执行、报告、最
终决定权、审查和监测等问题列为“需进一步讨

论的问题”，但该谅解以肯定句形式，将“铭记不

得损害国家主权”“必须尊重国家的领土完整、主
权及其主权权利”⑧定为五大共识之一，⑨第三次

筹备委员会主席概述在环评部分中，也明确强

调了尊重沿海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的重要性，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７７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ｓ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ｅｃ． ５，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ｐｒｅｐｃｏｍ ＿ ｆｉｌｅｓ ／
ｒｏｌｌｉｎｇ＿ｃｏｍｐ ／ Ｇｒｏｕｐ＿ｏｆ＿７７＿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ｐｄｆ．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Ｊａｍａｉｃａ 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ｈａｒｉｎｇ Ｒｅ⁃
ｇｉｍｅ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ＡＢＮＪ”， Ｄｅｃ． ５，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ｐｒｅｐｃｏｍ ＿ ｆｉｌｅｓ ／ ｒｏｌｌｉｎｇ ＿ ｃｏｍｐ ／
Ｊａｍａｉｃａ－ａｃｃｅｓｓ＿ａｎｄ＿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ｈａｒｉｎｇ．ｐｄｆ．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ｎｅｓｉａ ｏｎ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 Ｄｒａｆｔ Ｔｅｘｔ ｏｆ ＢＢＮＪ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ｐＣｏｍ ２”， Ｄｅｃ． ５，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ｐｒｅｐｃｏｍ＿ｆｉｌｅｓ ／ ｒｏｌｌｉｎｇ＿ｃｏｍｐ ／ Ｆｅｄｅｒａ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Ｍｉｃｒｏｎｅｓｉａ．ｐｄ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ｃ． ２０，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ｐｒｅｐｃｏｍ ＿ ｆｉｌｅｓ ／
ｒｏｌｌｉｎｇ＿ｃｏｍｐ ／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ｐｄ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ＢＢＮＪ”，
Ｄｅｃ． ５，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ｐｒｅｐｃｏｍ＿
ｆｉｌｅｓ ／ ｒｏｌｌｉｎｇ＿ｃｏｍｐ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ｐｄｆ．

“ Ｃａｎａｄａ􀆳ｓ Ｖｉｅｗ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Ｄｅｃ． ５，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ｐｒｅｐｃｏｍ ＿ ｆｉｌｅｓ ／
ｒｏｌｌｉｎｇ＿ｃｏｍｐ ／ Ｃａｎａｄａ．ｐｄｆ．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ｒｅａ－
Ｂａｓ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ｓ ”， Ｄｅｃ． １４，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ｐｒｅｐｃｏｍ＿ｆｉｌｅｓ ／ ｒｏｌｌｉｎｇ＿ｃｏｍｐ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
ａｒｅａ－ｂａｓｅ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ｏｏｌｓ．ｐｄｆ．

“Ｃｈａｉｒ􀆳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Ｅｍａｎａｔｉｎｇ ｏｎ ＥＩＡ”，
Ｓｅｐｔ． 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ｐｒｅｐｃｏｍ＿
ｆｉｌｅｓ ／ Ｐｒｅｐ＿Ｃｏｍ＿ＩＩ＿Ｃｈａｉｒ＿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ｔｏ＿ＭＳ．ｐｄｆ．

其余 ４ 条共识是：１􀆰 环境影响评价应有助于养护和可持

续利用 ＢＢＮＪ；２􀆰 根据第 ６９ ／ ２９２ 号决议的规定，不应削弱现有的相

关法律文书和框架，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相关的全球

性、区域性和部门性机构；３􀆰 环境影响评价过程需要透明度，需要

国家、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以及评估报告的传播；４􀆰 环境评估报告

应被广为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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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要求尊重沿海国在其大陆架上的权利。① 尊

重和保障国家主权也就成为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形

成进程中的共识。

五、结　 语

通过分析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的形成过程，可以

发现，国家主权在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形成过程中的

作用路径极具典型性，国家主权主要通过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的治理主体、治理目标和规制内容发

挥作用。 就治理主体而言，主权国家拥有世界

上最充足的资源、最强的行为能力和权威，能够

掌握现有国家管辖范围外环评制度中的绝大多

数决定权，并主导正在进行的 ＢＢＮＪ 环评议题的

谈判进程；而国家主权作为对内最高、对外独立

的排他性权力，为各主权国家主导 ＢＢＮＪ 环评制

度形成过程提供了最基本的权力界定和行为规

范。 就治理目标而言，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的目标是

实现 ＢＢＮＪ 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这也是主权国

家 ／国家集团的共同长远利益，而主权国家可通

过自主限制或让渡 ＢＢＮＪ 环评决定权、执行权和

审查权等部分权能性主权，推动 ＢＢＮＪ 环评规制

目标的最终达成。 就规制本身而言，国内环评

制度的外溢是 ＢＢＮＪ 环评规制内容的发展方向，
现有可供参考的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环评制度

多“依托国内环评制度”，并且“保障和维护国家

主权”成为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谈判方的共识，预示

着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
“主权国家主导”和“依托国内环评制度”

是 ＢＢＮＪ 环评等全球海洋治理安排的发展趋势，
中国应顺应该趋势，在 ＢＢＮＪ 协定等全球海洋治

理安排的建章立制阶段就参与其中，积极推动

相关谈判，掌握主动权，将国家利益诉求寓于治

理安排的目标中；同时，加强国内相关立法工

作，为中国今后参与 ＢＢＮＪ 环评及后续全球海洋

治理提供国内法依托。
要实现 ＢＢＮＪ 环评制度的最终成型，各国必

然要在环评启动决定权（阈值）、环评执行权、拟
议活动能否继续展开的决策权、环评后续活动

的监测和审查权等权能主权的让渡问题上，进

行一定权衡和妥协。 但中国应强调“维护和保

障国家主权”的共识，通过考量本国的国家主权

和国家利益情况，权衡对价，做出自主选择，坚
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

编辑　 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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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Ｃｈａｉｒ􀆳ｓ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ｐｒ． ７，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 ｐｒｅｐｃｏｍ＿ｆｉｌｅｓ ／ Ｃｈａｉｒ＿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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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ＢＢＮＪ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ＥＩ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ＢＢＮＪ 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ｗｅｌ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ｌｓｏ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ｆｏｕ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ｂｊｅｃｔ，Ｓｕｂ⁃
ｊｅｃｔ，Ｇｏ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ｈａ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Ｉ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ＢＢＮＪ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Ｇｏ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ｃ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
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ＥＩ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ｒｅａ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Ｉ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ＢＢＮＪ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ｉｔ ｉ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ｓｅ ｏｆ ＢＢＮＪ，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ａｎ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 ｏ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ｔｈ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Ｉ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ＢＢＮＪ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
ｇｉｍｅ，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ＥＩＡ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ｒｅａ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Ｉ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ｆ ａｌ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ＢＢＮＪ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 ｔｈ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Ｉ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Ｉ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ＢＢＮＪ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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